附件5

华宁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计划
“每月调度、每季督导、半年通报、年度考评”
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增强华宁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的计划性、科学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确保我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特制定本制度。
一、每月调度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对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调度，各乡镇（街道）要明确一名工作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18：00前将本月工作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每季督导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每个季度至少对各乡镇（街道）工作推进情况进行1次督导，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及时掌握工作进程，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针对性采取措施给予解决。要坚持下沉到一线，看现场、察实情、听真言，关注扩面增效工作是否做到层层部署、层层落实，是否存在责任传导层层递减，是否存在推诿扯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开出《问题清单》要求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将相关问题线索提交县纪委县监委处理。各督导组分别于3月30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0日之前将督导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半年通报制度
县政府督查室每半年至少对各乡镇（街道）工作推进情况进行1次通报，对责任心不强、落实不力、进展缓慢的，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乃至追责问责。
四、年度考评制度
[bookmark: _GoBack]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把各乡镇（街道）月工作推进情况、季督导情况、半年通报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年终考评重要依据，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

联系人及电话：县社会保险局  王  洋  5021796
县社会保险局  曹  起  5015411
县社会保险局  代员安  502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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